
主管部门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检察院

项目级次 区级

完成时间 2025

项目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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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半年（程）

指标值

全年（程）

指标值

规范 规范

充分 充分

明确 明确

合理 合理

科学 科学

合理 合理

合规 合规

＝100% ＝100%

序时进度 100%

有效 有效

健全 健全

数量指标 ＝10 ＝20

质量指标 ＝1 ＝1

时效指标 ＝1 ＝1

成本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基本解决 基本解决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降低 降低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满意 满意

因案致贫涉案人再犯罪率

司法救助当事人满意度

项目资金

（万元）

决策

过程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收入

支出

项目立项

绩效目标

资金投入

资金管理

组织实施

财政拨款

国家司法救助申请审查率

救助费支付及时率

解决基本生活困难

预算执行率

资金到位率

制度执行有效性

管理制度健全性

救助案件人次

绩效指标明确性

绩效目标合理性

预算编制科学性

资金分配合理性

资金使用合规性

年度目标
对2025年度办理案件中发现的，遭受犯罪侵害或者民事侵权，无法通过诉讼获得有效赔偿，生活面临急迫困难的当事人

（因案致贫涉案人）采取辅助性救济措施。

三级指标

立项程序规范性

立项依据充分性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司法救助

中长期目标
对2025年度办理案件中发现的，遭受犯罪侵害或者民事侵权，无法通过诉讼获得有效赔偿，生活面临急迫困难的当事人

（因案致贫涉案人）采取辅助性救济措施。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政府性基金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国有资本金

社保基金

项目实施内容

根据《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试行）》、《人民检察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细则（试行）》，人民检察院

国家司法救助工作，是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对遭受犯罪侵害或者民事侵权，无法通过诉讼获得有效赔偿，生活

面临急迫困难的当事人采取的辅助性救济措施。人民检察院开展国家司法救助以支付救助金为主要方式，并与思想疏导、

宣传教育相结合，与法律援助、诉讼救济相配套，与其他社会救助相衔接。根据《关于印发《江苏省省以下法院、检察院

经费划转和保障暂行办法》的通知》（苏财行（2016）25号）附件7“全省检察院系统公用经费、办案(业务)经费、业务

装备经费开支范围”，司法救助费为办案（业务）经费开支范围。

资金总额

小计

开始时间 2025

实施单位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检察院（本级）

实施可行性
开展国家司法救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内在要求，是改善民生、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解

决困难群众燃眉之急，及时化解矛盾纠纷，既彰显党和政府的民生关怀，又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司法的权威和公信。

江北新区项目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司法救助经费（2025）

项目类型 一次性安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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